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年5月31日 
發文字號：府都計字第10701200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 

開會事由：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24次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7年6月5日(星期二)下午2時 

開會地點：本府16樓1602會議室 

主持人：游主任委員建華 

聯絡人及電話：柯佩婷03-3322101#5226 

出席者：李副主任委員憲明、盧委員維屏、陳委員錫禎、黃委員治峯、湯委員蕙禎、
歐委員美鐶、許委員阿雪、賴委員碧瑩、董委員娟鳴、李委員麗雪、何委員
芳子、劉委員宜君、賀委員士麃、陳委員銀河、葉委員呂華、林委員坤德、
林委員揚盛、吳委員東憶、姜委員義龍、邱委員志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
察署(討論第2案)、交通部高速公路局(討論第3案)、內政部警政署保一總隊
(討論第4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桃園辦事處(討論第2、4案)、桃園
市平鎮區公所(討論第1案)、桃園市桃園區公所(討論第2、3案)、桃園市蘆竹
區公所(討論第3案)、桃園市八德區公所(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討
論第2案)、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討論第3、4案)、桃園市政府農業局(討論第3
案)、桃園市政府地政局(討論第1案)、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討論第3案)、桃園
市政府養護工程處(討論第4案) 

列席者： 
副本：桃園市議會、平鎮區籍市議員(討論第1案)、桃園區籍市議員(討論第2、3案)、

蘆竹區籍市議員(討論第3案)、八德區籍市議員(討論第4案)(以上均含會議議程
1份)、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討論第1、2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討論第3案)、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討論第4案)、桃園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副局長、綜合規劃科) 

備註： 

一、出席委員隨文檢附會議議程及提案說明各1份，敬請親自

抄　本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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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代表委員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請指派代表出

席）。 

二、列席單位請指派熟悉業務相關人員列席說明，各區公所請

指派課長級以上主管人員與會。 

三、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都市計畫案件，留待下次會議繼

續審議。 

四、列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 

五、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

事項」規定辦理：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列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

其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錄音等相關器

材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不受干擾威

脅之獨立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離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見，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

配帶識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

同意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

噪；如有妨礙會議進行，會議主席得要求離席，必要時

得由警衛人員強制驅離。 

(五)相同陳情意見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見，每人

以不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

言時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

情人發言完畢後應立即退席。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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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議程 

次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壹 
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 次、第 22

次及第 23 次會議紀錄 
 

貳 討論事項 

1.再審議「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2.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調整

機十機關用地指定用途）案」 

消防局報告 

委員審議 

3.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部分

農業區、綠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

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捷運系

統使用)、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

(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配合國道 1號

桃園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案」 

高公局報告 

委員審議 

4.審議「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調整機六機關用地指定用途)」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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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再審議「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民國 81 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市

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致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

本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

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五、 變更內容：詳附表 1。 

六、 變更位置：詳附圖 1、2。 

七、 辦理歷程： 

(一)106 年 4 月 28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6 年 5 月 12、

17、19 日假平鎮區、八德區及中壢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二)106 年 9月 19 日、106 年 10 月 18 日、106 年 12 月 21

日，共召開 3次專案小組會議。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計 34 件。 

九、 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提請委員

會審議。 

十、 本案經 107 年 3 月 16 日本市都委會大會決議：本案除變更

內容綜理表原編號第 10、14 案及所涉陳情案件變 5、22、32 

案(涉及國中六、公十用地部分)外，其餘照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通過：一、變更內容綜理表原編號第 10 案、第 14 案，

案內兩口埤塘非屬水利會灌溉保留池，惟經水務局評估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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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仍有灌溉需求，爰請水務局會同農業局核實評估實際引

灌需求量及埤塘水域所需保留規模等具體內容，供都發局再

予研擬可行變更方案後，再提會討論。二、變更內容綜理表、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及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詳附表 1、附表 1-1、附表 2 及附表 3。 

十一、 107 年 5 月 11 日本府水務局邀集農業局、臺灣石門農田

水利會、都發局、平鎮區公所等單位進行會勘，初步結論：

鑒於埤塘無穩定水源，僅靠雨水，且考量埤塘目前容積仍

不足供給期作所需水量，建議維持現況原有埤塘範圍，不

予縮減，並本府都發局於 107 年 5 月 22 日召開文中 6 及

公 10 用地變更研商會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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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07 年 3 月 16 日 

市都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0 

計 畫 區

西 側 之

公 十 用

地 

公園用地 

(1.32) 

埤塘專

用區 

(1.32) 

1.公十用地現況

為埤塘使用，

需保留以維護

埤 塘 景 觀 生

態，本次檢討

變更為埤塘專

用區。 

2. 本 府 將 透 過

「桃園市埤塘

活 化 再 生 計

畫」，進行環境

綠美化及推行

環境教育空間

場所，可提供

民 眾 休 憩 使

用，並保存市

內重要文化資

產。 

依埤塘檢討原則，

現有埤塘非屬水

利會灌溉保留池，

惟經工務局評估

仍有使用需求，維

持原計畫。 

變更內容綜理表原

編號第 10 案、第

14 案，案內兩口埤

塘非屬水利會灌溉

保留池，惟經水務

局評估周邊農地仍

有灌溉需求，爰請

水務局會同農業局

核實評估實際引灌

需求量及埤塘水域

所需保留規模等具

體內容，供都發局

再予研擬可行變更

方案後，再提會討

論。 

14 

計 畫 區

西 側 之

國 中 六

用地 

學校用地 

(3.41) 

埤塘專

用區 

(3.41) 

1.國中六用地經

本府教育局評

估，無使用需

求建議釋出。 

2.忼量現況為埤

塘使用，需保

留以維護埤塘

景觀生態，本

次檢討變更為

埤塘專用區。 

3. 本 府 將 透 過

「桃園市埤塘

活 化 再 生 計

畫」，進行環境

綠美化及推行

環境教育空間

場所，可提供

民 眾 休 憩 使

用，並保存市

內重要文化資

產。 

1.依埤塘檢討原

則，現有埤塘非

屬水利會灌溉

保留池，教育局

無使用需求，得

檢討變更。 

2.經水務局函詢

水利會表示該

埤塘仍有部分

農民引水灌溉。 

3.經評估現況水

域完整，具埤塘

景觀生態保存

價值，為達水

利、滯洪、灌溉、

景觀、文化、休

閒遊憩、生態保

育及防災等功

能，本案變更為

公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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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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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變更內容示意圖(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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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07 年 3 月 16 日 

市都委會決議 

5 國防部軍備局工

程營產中心北部

地區工程營產處 

 

陳情位置： 

中 壢 區 前 寮段

1472-1、1473-1

地號、八德區龍

友段 873 地號，

平 鎮 區 忠 貞段

406-2、406-3 地

號，平鎮區西社

段 420-3、421-2、

421-4、425-1 地

號等 9筆土地 

陳情理由： 

國防部軍備局列管坐落中壢區前寮段

1472-1、1473-1地號八德區龍友段873

地號及平鎮區忠貞段 406-2、406-3 地

號及西社段 420-3、421-2、421-4 及

425-1 地號等 9筆土地，現況位於營區

範圍內，為符合營區整體規劃使用，建

議由「道路」、「公園用地」、「學校

用地」及「農業區」，變更為「機關用

地」以符合管用合一政策。 

不予採納。理由： 

1.陳情土地位於國中

六用地部分，經本

府依「涉及埤塘檢

討原則」重新檢

討，為維持埤塘現

有水域面積，以達

水利、滯洪、灌溉、

景觀、文化、休閒

遊憩、生態保育及

防災等功能，本案

變更為公園用地。 

2.陳情土地位於公十

用地部分，經工務

局評估仍有使用

需求，予以維持公

園用地。 

3.陳情土地位於公七

用地部分，經本府

依「涉及埤塘檢討

原則」重新檢討，

予以維持公園用

地。 

4.陳情土地位於道路

用地部分，考量該

15 公尺道路後段

已開闢完成，為確

保道路系統完整

性，仍有維持之必

要。 

本案涉及國中六

用地及公十用地

部分，併決議一；

其餘照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22 國防部軍備局工

程營產中心北部

地區工程營產處 

 

陳情位置： 

八 德 區 龍 友段

873 地號，平鎮區

忠貞段 406-2 及

406-3 地號等 3

筆土地 

1.說明：本處轄管桃園市地區營(區〉

地，經檢討部分土地使用分區不符

軍事設施使用、部分現況已作公共

設施及檢討已無運用計畫擬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等因素，請貴府配合「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納入

檢討辦理變更，以符土地有效使用。 

2.陳情位置：龍陵營區 

3.陳情理由：桃園市八德區龍友段 873

地號及平鎮市忠貞段 406-3 地號等

2 筆公園用地，面積 414.28 ㎡，及

忠貞段 406-2 地號等筆 1 筆道路用

地，面積 28.91 ㎡，現況位於營區

範圍，為符合營區整體規劃使用，建

議由「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變

更為「機關用地」。 

4.建議事項：建議由「公園用地」及「道

路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 

32 黃○園、黃○茹 

 

陳情位置： 

平鎮區西社段

422-10、422-26、

533-1 地號 

陳情理由： 

貴局於計畫書中敘明經市府教育

局評估本人所有上該標示地號土地

(文中六、公十)無使用需求建議釋出，

考量現況為埤塘使用，需保留以維護

埤塘生態，檢討變更為埤塘專用區，但

該土地原先僅係低窪之荒地，係經市

府劃設為學校用地後，土地所有權人

依法無法使用，且產權經歷多次繼承，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眾多，更無法合法

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後整理使用，

歷經多年荒廢方惟埤塘。 

土地現況雖為埤塘，但已無儲水功能，

(尚未審議) 併決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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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07 年 3 月 16 日 

市都委會決議 

估水期乾估見底，常遭路人惡意傾倒

垃圾散發惡臭，且土地地勢低於鄰近

農地，根本無法提供鄰近農地耕作供

水之用。為避免該埤塘常年散發惡臭，

影響附近居民健康，應儘早變更為住

宅區公所有權人開發使用。 

陳情土地經計畫書中載明平鎮區

為桃園市人口第三多之地區，佔桃園

市總人口 10.32%，被龍岡眷村住宅區

及國軍機關用地包圍，僅一小部分臨

近農業區，龍岡眷村民宅多小、舊、擠，

土地房屋產權繁雜，居民居住品質不

良，應考量提供住宅區存量公該地區

居民有選擇遷居之權益。 

陳情土地自民國72年起劃設學校

用地三十有餘，原本地主為公眾利益，

建樹建人，只好相忍為國。現經貴局一

紙公文變更為埤塘專用區，這種罔顧

人民財產權益更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之作法，令人不解。經參與說明會後，

解說人員無法說明埤塘專用區可以供

作何用，地主無法適從，而且原本可以

作為建設校園得高度利用土地，卻變

成只能低度利用之土地，影響地主權

益又無任何補救措施，這種射箭再劃

靶得粗暴變更方式，恕陳情人實在無

法接受。 

建議事項： 

1.應以水利會所屬公有之埤塘公設土

地保留為埤塘專用區，而私人之土

地以市地重劃方式變更為住宅區，

以保障人民財產及增加市府財源。 

2.本人所有平鎮區西社段 422-10、

422-26、533-1 等三筆地號土地(以

下簡稱陳情土地)應變更為住宅區，

或市府以市有可建築土地與地主交

換，營造市府與人民雙贏之政策，

懇請貴局詳加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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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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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調整機十機關用地指定用途)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桃園市桃園區埔子地區人口數為 9萬多人，約占桃園區

總人口數三分之一，16 層以上高樓建築物即高達 59 棟，尤

以藝文特區占 25 棟，人口稠密，致救災救護量劇增。然目前

埔子地區遇有事故，皆需分由桃園、中路、大有、三民分隊

支援，但各分隊原有勤務量大；或因交通擁塞往往需費時約

10 分鐘等因素而錯過黃金搶救 6分鐘之先機，造成市民無可

彌補之憾事。適有南崁地區都市計畫之「機十用地」為國有

地，無論從地理位置或勤務分擔及距離之合理性觀之，該用

地確屬適宜消防局增置救災救護據點。「機十用地」係屬民

國 102 年 11 月 22 日公告實施之「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變更部分機四用地所劃設，並指定用途為「供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使用」。為使本用地符合未來規劃

使用，爰辦理本次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變更位置：詳計畫圖及附圖一。 

六、 變更內容：詳計畫書及附表一。 

七、 辦理歷程： 

107 年 4 月 3日起公告 30 日，並於 107 年 4月 18 日假

桃園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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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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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

西南側

之機關

用地 

(機十) 

機關用地

(機十) 

(供桃園地

方法院檢

察署使用) 

(0.42) 

機關用地 

(機十) 

(0.42) 

1.桃園市桃園區埔子地區人口稠密且高樓建

築密集，遇有事故皆需由桃園、中路、大有、

三民分隊支援，然常因勤務量大或交通擁

塞等因素，而錯過黃金搶救 6 分鐘之先機，

造成無可彌補之憾事。 

2.機十用地為國有地，考量地理位置或勤務

分擔及距離之合理性，確屬適宜增置救災

救護據點，以達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之

使命。 

3.受限於該用地之指定用途，急需使用之消

防單位無法辦理用地取得與使用，經與相

關機關協商達成共識，將以合署興建供桃

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埔子分隊消防

廳舍及桃園地檢署職務宿舍使用。 

4.為符合都市計畫規定及公有土地資源之綜

合彈性使用，並利於後續用地取得作業，爰

調整原機關用地供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

署使用之指定用途為供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使用。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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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為高速公

路用地、部分農業區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捷運系統使用)、

部分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配合國道 1

號桃園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於 98 年 2 月 3 日奉行政院核復照經

濟建設委員會審議結論辦理「國道 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
程計畫」，為紓解國道 1號平面段桃園交流道及周邊道路省
道台 4線交通壅塞情形，於桃園交流道兩側設置集散道路延
伸南出及北入匝道銜接蘆竹區中正北路(銜接桃園區中正路)
平面道路，以同時服務中正北路往北行駛國 1(中山高平面)
之服務及轉移該交流道連絡道路省道台 4道之交通量。 
高公局與桃園市政府多次召會研商，咸認前述方案缺少中正
北路往南上下國道 1號之服務，無法提供完整服務動線，恐
難滿足地區交通需求。高公局配合於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
研究再就動線做最佳之調整，賡續辦理「國道 1號桃園交流
道動線改善工程計畫」，將桃 17 線與中正北路匝道銜接型
式、路線線形及未來拓寬寬度等一併納入桃園交流道運轉動
線整體規劃設計。於 106 年 10 月 25 日完成「國道 1號桃園
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計畫」興辦事業計畫，奉交通部 106 年
10 月 30 日交路(一)字第 1068500067 號函同意在案。本匝道
動線改善需配合調整中正路匝道動線，並於桃 17 線南側至
機場系統交流道北側間路段之國道主線兩側各設置 1輔助車
道，所需路權土地位於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內，爰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作業，俾利後續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相關事宜。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變更位置：詳計畫圖及附圖一。 

六、 變更內容：詳計畫書及附表一。 

七、 辦理歷程： 

107 年 4 月 16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 日，並於 107 年 4

月 27 日假蘆竹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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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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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中 山 高 

50K+043~50K+0

52 南下車道之

北側農業區供

匝道土地 

道路用地

(0.0022) 

道路用地(兼供

高速公路使用) 

(0.0022) 

1.紓解國道 1 號桃園交流道及

聯絡道路(省道台 4 現)交通

壅塞。 

2.改善桃園交流道及中正(北)

路匝道運轉效率，提升交通服

務功能。 

3.滿足桃園地區未來發展之交

通需求。 

4.節省行車時間及行車成本。 

 

二 

中 山 高 

50K+052~50K+0

90 南下車道之

北側農業區供

匝道土地 

農業區

(0.0139)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捷運系統

使用) 

(0.0139) 

三 

中 山 高 

50K+090~50K+4

23 南下車道之

北側農業區供

匝道土地 

農業區 

(1.0126) 

高速公路用地 

(1.0126) 

中 山 高 

50K+124~50K+2

84 北下車道之

南側農業區供

匝道土地 

農業區 

(0.5201) 

高速公路用地 

(0.5201) 

四 

中 山 高 

50K+151~50K+4

34 南下車道之

南側農業區北

側綠地土地 

綠地 

(0.0230) 

高速公路用地 

(0.0230) 

中 山 高 

50K+120~50K+3

63 南下車道之

南側農業區南

側綠地土地 

綠地 

(0.1045) 

高速公路用地 

(0.1045)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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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案：審議「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調整機六機關用地指

定用途)」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機六機關用地依現行都市計

畫內容係指定供警政署保安警察使用，原為保一總隊大湳

營區，後因保一總隊編制調整，已於 106 年 8月搬遷閒置；

經桃園市政府考量該營區區位良好，現況保有相當多開放

空間且景觀優美，具有相當多有保留價值之珍貴樹木，因此

保留現況開放空間作為森林公園使用，並利用既有建物供

地方里集會所、市玩具圖書館等使用，惟與現行指定用途不

符，爰辦理本案。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四、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五、 辦理歷程： 

(一) 107 年 03 月 08 日假八德區公所 3樓第 1會議室舉辦公

開展覽前座談會。 

(二)107 年 04 月 30 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 

(三)107 年 05 月 15 日假八德區公所 3 樓第 1 會議室舉辦公

開展覽說明會。 

六、 位置及範圍：詳圖 1。 

七、 計畫內容：詳表 1。 

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無。 

九、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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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八德(大湳地

區)都市計畫

區南側機六

用地 

機關用地 

(機六) 

(供警政署保安

警察使用) 

(10.14 公頃) 

機關用地 

(機六) 

(供桃園市政府暨

所屬機關使用) 

(10.14 公頃) 

1. 配合大湳營區土地因保一總

隊業務調整遷移，搬遷閒置，

調整使用用途。 

2. 考量現況開放空間且景觀優

美，具有相當多有保留價值之

植栽，因此保留現況開放空間

作為森林公園使用，並利用既

有建物供地方里集會所、市玩

具圖書館等使用。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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